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 第 16号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于2023年 12

月29 日通过EMS 向被申请人邮寄的《查处申请函》作出答复不

服，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 本机关于2024年

4月 23 日收到复议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法定代表人： 赵某某， 男，系该局局长

申请人： 刘某某， 男， 汉族，1929年8 月 9 日出生， 身份

证号： 43292719290809xxxx, 住湖南省蓝山县xx镇xx路居委

会 x x 组。

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 ：

申请 人称

1、 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蓝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依法履行

查处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；

2、 请求责令被申请人蓝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对蓝山

县XX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蓝山县XX建筑有限公司在

无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即擅自施工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：

— 1

申请人在湖南省蓝山县xx镇xx路 xx号有房屋一处，与原

XX厂相毗邻。 2020年在拆除原XX厂房屋的过程中， 四层楼

高的砖混结构的农械厂房屋墙体被推倒压在申请人房屋墙体

上。后原XX厂所在地块被出让于蓝山县XX房地产开发有

—









人提出的查处申请，被申请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序

依法进行处理；且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五条第一

款第一项“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， 应当根据下列情况

分别作出处理： (一)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

围的， 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 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

政机关申请； ” 和第二款“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受理当事人申

请的，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 ”

之规定，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查处申请未作书面答复的行

为明显不当，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。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 第六十六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在本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

15 日内， 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

蓝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本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

30 日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对申请人的《查处申请函》 作出书

面答复。

。

蓝山县人民政府

2024年6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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